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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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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…
已
矮
化
誰
?
福
利
功
能
;
寫
…

以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提
供
，
常
常
與
政
府
的
政
策
和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提
供
有
不
同
的
途
徑
。

心
…在以
市
場
機
制
為
重
的
福
利
服
務
中
，
福
利
是
透
過
個
人
財
力
購
買
服
務
，
福
利
服
務
的
分
配
就
視
金
錢
與
給
付
能
力
而
定

.• 

在
國
家
部
門
祖
，

<-v似
服
務
的
分
配
是
政
治
權
力
結
構
的
反
映

.• 

在
公
民
社
會
之
中
，
分
配
則
是
連
帶
責
任
價
值
觀
念
下
的
產
物
，
福
利
服
務
依
賴
家
庭
和
其
他
社
會
力

圳
一
起
分
擔
。
由
於
西
方
國
家
在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上
實
施
的
福
利
國
家
經
驗
，
發
現
在
財
政
上
的
支
出
越
來
越
多
，
但
是
另
一
方
面
政
府
科
層
體
制

划
與
人
員
增
加
，
常
被
批
評
服
務
品
質
與
服
務
效
率
無
法
相
對
提
高
，
使
人
質
疑
社
會
福
利
想
建
構
的
社
會
安
全
網
和
消
拜
社
會
不
公
的
理
想
是
否

們
向沁

能
達
成
。
如
之
，
福
利
國
家
在
政
府
強
制
主
導
下
，
干
擾
市
場
運
作
和
影
響
人
民
的
自
主
性
與
獨
立
，
而
有
所
謂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之
批
評
。

n-v …
以
為
能
改
善
此
一
情
勢
，
各
國
政
府
在
企
求
降
低
國
家
的
財
政
負
擔
，
又
同
時
兼
顧
福
利
服
務
的
品
質
與
效
率
下
，
慎
重
尋
求
各
部
門
間
的
整

附合
與
平
衡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各
國
的
福
利
服
務
政
策
有
五
種
玉
要
趨
勢
付
縮
減
公
共
支
出
'
的
政
府
分
權
化
，
日
去
科
層
化
，
剛
去
規
則
化
，

心
回
去
機
構
化
。
面
對
此
一
發
展
趨
勢
下
，
市
場
化
、
去
階
層
化
、
多
元
化
和
民
營
化
等
策
略
被
提
出
，
而
實
際
作
法
上
有
公
辦
民
營
、
蜻
買
福
利
、

仰
契
約
外
包
、
社
區
照
顧
或
福
利
社
區
化
等
等
，
強
調
政
府
與
民
間
力
量
一
起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。
至
於
福
利
的
生
產
者
和
購
買
者
可
以
分
間
，
讓
社

以
會
福
利
的
責
任
由
政
府
公
部
門
、
營
利
部
門
、
非
營
利
部
門
和
家
庭
與
社
區
等
四
個
部
門
共
同
負
擔
，
而
走
向
多
元
福
利
主
義
，
使
「
福
利
混
和

叭
…
體
(
5
5
門
。B
E
O已
的
豆2
)
」
或
「
混
合
經
濟
福
利(
E
H
E已o
n
o
口O
Z
5月
3
)
」
的
概
念
成
為
當
前
福
利
服
務
的
重
要
趨
勢
。
其
中

…
心非營
利
組
織
或
「
第
三
部
門
」
，
包
括
非
營
利
機
構
、
社
團
和
基
金
會
，
在
提
供
服
務
上
受
到
相
當
大
的
重
視
。
無
論
是
左
派
或
右
派
，
都
發
現
「

、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下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重
要
性

期五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八十八國民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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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非
營
利
組
織
」
以
公
益
為
玉
的
社
會
理
想
使
命
優
點
一
方
面
可
視
之
為
對
抗
政
府
干
預
的
工
具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可
透
過
志
願
服
務
玉
義
和
市
民
心

…
…
參
與
，
重
新
喚
起
社
區
意
識
或
生
命
共
同
體
，
而
非
營
利
組
織
與
政
府
的
關
係
'
已
經
有
實
質
上
的
變
化
。

AHVV 

m

二
、
非
營
利
組
織
與
政
府
關
係
仰

而
干J
V圳

在
多
元
福
利
取
向
下
，
社
會
整
體
福
利
來
自
政
府
、
營
利
企
業
、
非
正
式
部
門
與
非
營
利
組
織
第
三
部
門
已
經
是
國
際
社
會
必
然
趨
勢
，
但
叫

你
部
門
間
的
界
線
經
常
是
相
當
模
糊
，
特
別
是
政
府
與
第
三
部
門
之
間
。
政
府
與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關
係
，
許
多
學
者
提
出
各
種
說
法
。
不
論
是
競
爭
你

<-w

心
…
關
係
、
合
作
關
係
或
「
衝
突
性
合
作
」
關
係
，
實
際
上
，
從
第
三
一
部
門
角
度
來
看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除
了
執
行
部
分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外
，
同

的
一
…

心
…
時
也
影
響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制
定
。
從
政
府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政
府
對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影
響
力
主
要
是
在
法
令
規
範
與
經
費
提
供
二
方
面
。
就

叫
…

<
4V

An-v

的
經
費
提
供
而
言
，
政
府
提
供
經
費
給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方
式
有

•• 

補
助
與
契
約
二
種
。
補
助
是
非
營
利
組
織
策
劃
與
執
行
福
利
服
務
的
過
程
中
，
由

W
W

M
A即

可
向

叫
政
府
提
供
部
分
的
經
費
，
所
以
整
個
福
利
服
務
的
策
劃
主
體
在
於
非
營
利
組
織
。
契
約
可
以
由
政
府
規
劃
福
利
服
務
提
供
的
方
式
，
並
提
供
大
部
防

必此
分
或
全
部
經
費
，
「
委
託
」
非
營
利
組
織
執
行
，
而
計
畫
主
體
在
於
政
府

•• 

契
約
也
可
以
是
由
相
互
競
爭
的
非
營
利
或
營
利
組
織
主
導
規
劃
福
利
的

馴
服
務
，
而
由
政
府
部
門
「
招
標
」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與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關
係
可
以
由
雙
方
共
同
決
定
。
…
…

叭
﹒
川

叫γ叫

三
、
當
前
圍
內
非
營
利
組
織
工
作
的
潛
在
困
境
與
管
理
需
求
帆
叫

你
在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實
施
的
過
程
中
，
政
府
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委
由
氏
開
辦
理
，
政
府
角
色
功
能
不
斷
擴
大
和
轉
變
，
而
民
間
非
營
利
組
織

m

m
接
受
政
府
經
費
補
助
，
依
照
政
府
政
策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時
，
更
需
強
調
服
務
品
質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非
營
利
組
織
實
際
發
揮
功
能
上
，
政
府
是
責
無
憫

An-v 

仰
旁
貸
。
面
對
國
內
當
前
特
殊
的
政
治
經
濟
環
境
與
社
會
文
化
背
景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必
然
會
面
對
許
多
挑
戰
，
這
種
發
展
趨
勢
對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影
做

小i
VW州
響
，
在
下
列
幾
方
面
尤
其
值
得
重
視
。
叫
“

A
H、

付
非
營
利
組
織
失
靈
的
危
機
似

AIV 

心
…
由
於
在
九
十
年
代
以
後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已
經
成
為
執
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重
要
媒
介
，
可
以
協
助
政
府
提
供
更
多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。
目
前
我
叫

心
…
圓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實
施
方
案
」
的
福
利
服
務
部
分
第
二
項
規
定

•• 

採
取
補
助
、
委
辦
、
公
設
民
營
等
方
式
，
並
充
分
運
用
志
願
服
務
人
叭
叭

叭
-
v

An-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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巾
叫
小

W

佰
恆

的
…
力
，
由
政
府
支
援
經
費
及
設
施
，
透
過
民
間
組
織
提
供
多
樣
化
及
合
適
性
的
服
務
。
其
中
政
府
提
出
的
公
辦
民
營
方
式
有
五
種

.. 
l

採
委
託
方
式
。
你
發

一
叭
季

…
…
2
採
補
助
方
式
。

3
採
獎
助
方
式
。

4
採
公
設
民
營
方
式
。

E

採
資
源
分
享
方
式
。
在
此
趨
勢
下
，
政
府
的
角
色
也
從
福
利
服
務
正
要
提
供
者
，
叫
展

的
…
慢
慢
轉
變
為
非
營
利
組
織
或
營
利
組
織
的
伙
伴
及
服
務
購
買
者
。
透
過
政
府
在
經
費
上
的
補
助
，
訂
定
契
約
與
論
件
計
酬
的
委
託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你
刊

圳
、
方
式
，
及
監
督
提
供
的
服
務
福
利
品
質
，
使
政
府
和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互
賴
關
係
加
重
。
就
調
查
顯
示
，
目
前
許
多
非
營
利
組
織
仰
賴
政
府
的
經
費
…
…

j叫

…
…
支
持
，
已
將
近
機
構
總
收
入
的
半
數
以
上
，
甚
至
有
凌
駕
私
人
慈
善
或
志
工
捐
贈
的
趨
勢
。
…
一
封

枷
至
於
非
營
利
組
織
是
否
應
該
接
受
政
府
公
共
資
金
，
有
許
多
爭
議
出
現
。
一
般
可
歸
納
為
以
下
二
個
矛
盾
的
看
法
一
方
面
接
受
政
府
資
源
枷
期

敝
補
助
，
將
會
產
生
倡
導
角
色
功
能
及
自
主
性
降
低
，
使
組
織
任
務
宗
冒
扭
曲
、
喪
失
機
構
的
志
願
特
質
。
另
一
方
面
接
受
政
府
資
金
支
持
，
將
促
叭

、

-
n

w…
使
組
織
更
有
效
率
地
完
成
目
標
和
計
畫
。
任
何
非
營
利
組
織
均
有
其
原
先
的
使
命
感
，
才
能
獲
得
社
會
認
同
。
因
此
，
組
織
的
使
命
和
組
織
的
續
忱

枷
存
有
相
當
密
切
之
關
係
。
為
確
保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存
續
或
為
了
貫
徹
組
織
使
命
時
，
有
可
能
也
存
著
某
種
程
度
的
財
務
和
制
度
危
機
。
例
如
﹒
某
枷

m

一

枷
教
會
是
否
要
支
持
墮
胎
立
場
，
將
會
冒
著
失
去
教
友
支
持
之
危
險
，
此
外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面
對
組
織
間
的
競
爭
，
是
否
需
要
考
慮
成
本
和
社
會
大
心

枷
眾
期
待
，
將
使
非
營
利
組
織
原
先
強
調
的
「
利
他
服
務
」
之
使
命
感
精
神
與
本
質
減
弱
，
機
構
哲
學
將
轉
而
重
視
強
調
功
利
主
義
、
服
務
績
效
、
州

J
U

均
產
品
考
慮
市
場
取
向
與
營
利
，
以
求
取
社
會
資
源
和
維
續
組
織
生
存
，
使
真
正
有
需
要
的
弱
勢
案
主
得
不
到
服
務
。
因
此
，
當
非
營
利
組
織
無
法
給

心
獲
得
適
當
資
源
時
，
如
果
能
接
受
政
府
獎
助
或
合
作
，
而
且
沒
有
減
損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功
能
時
，
反
而
能
使
福
利
財
貨
的
分
配
與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枷

沁
上
，
更
臻
完
善
。

紛
紛

叩v
'

，

枷
由
於
非
營
利
組
織
常
面
對
市
場
化
與
福
利
需
求
滿
足
之
抉
擇
，
因
此
非
營
利
組
織
也
並
非
效
率
與
品
質
上
完
美
無
瑕
，
其
本
身
也
有
失
靈
的
服
了

均
可
能
性
。
環
顧
國
內
的
非
營
利
組
織
，
有
些
組
織
缺
乏
聚
集
資
源
的
能
力
，
使
服
務
的
提
供
不
穩
定

•• 

有
些
只
注
重
某
特
殊
團
體
的
利
益
;
有
些
份
叫

《
γm則

被
少
數
人
控
制
，
私
相
授
受
、
施
患
私
人
，
而
無
法
普
及
社
會
大
眾
，
與
宗
冒
不
符
。
如
許
多
財
團
名
下
成
立
好
幾
個
基
金
會
，
不
僅
方
便
其

m
M

M
I
A國

枷
避
稅
，
而
且
基
金
之
運
用
無
法
可
管
，
有
變
成
私
人
財
庫
之
嫌
，
成
是
不
重
機
構
經
營
管
理
效
能
，
無
法
承
接
政
府
委
託
工
作
或
執
行
募
款
能
力
似
八

間
差
，
而
有
責
信
危
機
。
因
此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失
靈
正
凸
顯
出
政
府
部
門
的
資
源
獲
取
能
力
，
著
重
大
多
數
人
的
需
求
，
以
及
監
督
管
理
非
營
利
川
叫
什

tm-P/ 

仰
組
織
的
角
色
等
優
點
，
而
兩
部
門
能
夠
相
互
補
足
，
將
使
雙
方
的
關
係
變
成
是
互
賴
性
關
係
。
雖
然
圈
內
有
實
證
研
究
顯
示
雙
方
的
確
有
緊
張
關
闊
年

的
…

川-
w
閏
八



小W

、

.
川
係
存
在
，
但
也
有
實
證
研
究
顯
示
依
賴
與
自
主
是
可
以
並
存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保
持
和
政
府
的
關
係
，
成
為
非
營
利
組
織
相
當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幼

小
w

m

切
非
營
利
組
織
社
會
服
務
責
信
展
示
之
不
足
冷

側
面
對
多
元
福
利
王
義
趨
勢
影
響
下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就
面
臨
了
許
多
轉
變
的
壓
力
。
就
政
府
部
門
來
說
，
政
府
提
供
資
金
，
相
對
地
也
一
定
要
馴

的
…
求
監
督
服
務
的
品
質
與
內
容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接
受
政
府
資
金
或
禍
助
越
多
，
相
對
的
受
政
府
的
影
響
也
越
多
，
並
且
必
須
呈
現
品
質
州

、
心和
績
效
，
以
獲
得
政
府
和
提
供
捐
助
民
眾
之
信
賴
。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在
此
種
趨
勢
下
，
已
經
完
全
不
是
慈
善
服
務
，
除
了
要
考
慮
政
府
的
政
策
外
，
…
心

叫
…
也
必
須
考
慮
市
場
與
民
眾
的
需
要
，
就
是
市
場
取
向
加
重
，
以
及
組
織
間
的
競
爭
加
強
，
並
且
重
視
績
效
，
以
因
應
服
務
績
效
的
評
鑑
和
經
費
之
心

紛
爭
取
。

門
…
非
營
利
組
織
是
一
自
發
性
公
孟
性
團
體
，
其
以
社
會
理
想
來
獲
取
社
會
資
金
的
支
持
，
並
享
有
免
稅
之
優
惠
，
以
服
務
廣
大
的
群
眾
。
雖
然
叫

明
…
耐

心
非
營
利
組
織
具
有
自
我
管
理
的
特
性
，
然
而
應
該
放
棄
不
放
監
督
管
制
的
豁
免
權
，
而
向
公
眾
或
相
關
單
位
呈
現
其
服
務
之
效
率
和
效
能
。
此
外
，
沁

AHlup 

…
…
非
營
利
組
織
能
否
妥
善
管
理
財
務
，
避
免
發
生
財
務
危
機
和
獲
得
社
會
大
眾
之
信
任
，
例
如
是
否
可
以
投
資
證
券
或
基
金
?
發
生
虧
損
時
，
又
應
叫

川
…
如
何
?
尤
其
是
國
內
目
前
相
關
法
令
不
健
全
，
在
募
款
方
面
無
法
規
，
有
的
只
是
四
十
年
前
頒
佈
的
行
政
命
令

.• 

既
沒
有
規
定
募
款
要
向
當
地
主
忱

的
…
管
機
關
報
准
，
而
且
募
款
所
得
之
運
用
，
是
否
與
當
初
募
款
名
義
相
符
，
也
無
法
可
管
。
致
使
假
借
名
義
斂
財
之
情
事
，
時
有
所
聞
。
因
此
，
善
服

以
用
募
款
經
費
，
不
能
全
靠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自
我
約
束
;
公
權
力
之
單
位
應
積
桂
介
入
，
以
取
得
社
會
大
眾
信
任
是
重
要
課
題
，
而
此
一
部
分
則
有
以

An
l
VA

--m 

似
待
丘
法
的
支
持
。

m

…
…
…
向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專
業
化
經
營
管
理
之
欠
缺
…
…
…

沁
非
營
利
組
織
在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過
程
中
，
人
力
資
源
的
素
質
與
運
用
是
最
重
要
的
影
響
因
素
之
一
。
非
營
利
組
織
運
用
志
願
工
作
者
提
供
福
的

叫
…
利
服
務
時
，
面
對
此
一
情
勢
之
發
展
，
志
願
工
作
的
角
色
功
能
在
此
轉
變
趨
勢
下
，
會
受
到
何
種
影
響
;
對
非
營
利
組
織
管
理
的
策
略
土
是
否
超
、
一

側
向
管
理
專
業
化
，
以
提
昇
效
率
和
效
呆
，
值
得
重
視
。
…
…

MN 

沁
由
於
社
會
發
展
和
福
利
服
務
需
求
膨
脹
，
不
僅
有
更
多
非
營
利
組
織
成
立
，
以
競
爭
社
會
資
源
和
政
府
的
經
費
補
助
，
而
且
非
營
利
機
構
是
以

叭
-
v心

否
有
能
力
可
以
透
過
呈
現
實
際
績
效
的
方
案
，
與
其
他
機
構
競
爭
和
聚
集
資
源
，
以
承
接
公
辦
民
營
業
務
，
值
得
關
注
。
此
外
，
許
多
營
利
性
的
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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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ω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也
紛
紛
加
入
服
務
競
爭
的
行
列
，
聘
用
專
業
人
員
以
更
高
品
質
或
效
率
和
非
營
利
機
構
競
爭
服
務
對
象
。
因
此
，
非
營
利
機
構
在

以
面
臨
系
統
開
放
的
環
境
壓
力
下
，
如
何
藉
助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，
講
求
成
本
效
益
，
以
組
織
經
營
管
理
的
理
念
，
訂
出
經
營
策
略
，
規
畫
出
有
發

…
…
展
性
計
畫
，
有
效
的
籌
募
基
金
和
善
用
志
願
工
作
者
人
力
，
以
獲
得
社
會
肯
定
其
服
務
之
有
效
性
和
可
信
賴
性
'
相
當
重
要
。
故
管
理
學
大
師

你
口2
矣
。
可
就
強
調
非
營
利
組
織
必
需
重
視
經
營
管
理
之
理
念
與
技
術
;
此
一
挑
戰
與
責
信
有
關
。
國
內
大
多
數
非
營
利
組
織
並
不
認
為
社
會
服
務

…
…
…
是
需
要
專
業
人
員
經
營
管
理
，
而
習
慣
以
經
鞍
法
則
來
反
應
社
會
需
要
和
處
理
問
題
。

知

四
、
結
論

•. 

政
府
應
協
助
並
規
範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運
作

仰
在
福
利
多
元
化
的
發
展
趨
勢
中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公
益
性
對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發
展
扮
演
相
當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然
而
，
環
顧
國
內
現
有
社
會

們
!
v似

經
濟
發
展
趨
勢
與
情
況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不
必
然
有
正
向
功
能
存
在
，
政
府
應
該
透
過
立
法
，
明
訂
如
何
協
助
與
規
範
非
營
利
組
織
，
才
能
使
非
營

內
心
』

χ

利
組
織
充
分
發
揮
功
能
。
其
主
要
重
點
包
括
:

一
門
叫

M﹒
向川

八
…
付
政
府
應
明
訂
非
營
利
組
織
績
效
考
評
指
標
，
使
之
有
方
向
可
循

•• 

m…
叫
政
府
應
規
定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財
務
管
理
辦
法
，
其
結
構
必
須
是
多
元
性
，
使
其
組
織
具
有
穩
定
性

•• 

m

同
修
改
稅
率
減
免
辦
法
，
以
鼓
勵
社
會
大
眾
能
長
期
性
捐
助
更
多
經
費
支
持
非
營
利
組
織
;

叫
個
規
定
非
營
利
機
構
管
理
階
層
和
經
營
者
的
條
件
與
能
力
，
以
強
化
組
織
之
營
運
能
力

•• 

似
的
問
禁
止
非
營
利
機
構
承
接
過
多
政
府
委
託
方
案
，
資
源
不
得
過
分
集
中
輔
助
或
委
託
少
數
團
體
，
對
於
特
殊
性
、
實
驗
性
、
開
創
性
的
服
務

心
…

M
.叫

與
非
營
利
組
織
應
給
予
協
助

•• 

心W
規
定
經
費
不
得
使
用
在
提
供
資
金
成
立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財
團
土
，
而
且
必
須
符
合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宗
旨
;

制
政
府
應
盡
快
擬
定
募
款
及
經
費
運
用
管
理
辦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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